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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福局已聯同律政司就法改會報告書開展前期的跟進工作，

其中包括考慮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最新發展。我們注意到法改會報告書

曾參考英格蘭與威爾斯、蘇格蘭、澳洲和新西蘭的相關法例。我們正

跟進這些司法管轄區的最新法例，包括英國的《2014 年兒童與家庭
法令》(UK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 2014)、新西蘭的《2004年照顧
兒童法令》(Care of Children Act 2004)(相關條文最近於2014年更新)、
澳洲的《1975年家事法法令》(Family Law Act 1975)(相關條文最近於
2011 年更新)、《1995 年蘇格蘭兒童法令》(Children (Scotland) Act 
1995)。 

 
我們亦已就擬備立法建議與律政司開展討論。在過程中，我

們留意到法改會在報告書第 71 項建議中指出，凡屬處理關於兒童的
爭議、離婚安排、監護權、與第三者的爭議或父母之間不涉離婚官司

的爭議的各項條文，都應盡可能合併在一條現行的條例中。我們現正

探討是否可以把《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第 16章)、《婚姻訴訟條例》
(第 179 章)和《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 192 章)等法例內的相
關現行條文，合併歸於《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13章)這條現行的條
例之下，並納入按報告書建議而訂立的新條文。 

 
在與律政司合作制訂立法建議同時，我們正參考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經驗及按照本地的情況，考慮相關實施安排。我們亦正與司法

機構及其他相關決策局／部門聯繫，研究如何以行政手段，例如發出

指引及提供訓練，以推展部分建議。 
 
法改會報告書旨在落實持續父母責任的概念，涉及改變不少

父母的思維。在持續推廣這個概念的過程中，我們印製了題為“夫妻
緣不再 親子情永在”的海報，並張貼於公共交通網絡範圍內，鼓勵父
母雙方離婚後繼續承擔對子女的責任。我們亦製作了教育光碟及兩套

資料單張，分發給前線個案工作服務單位及目標使用者，目的是教育

那些正考慮離婚或已分居／離婚的夫婦，讓他們了解分居／離婚對自

身及子女造成的影響，並促進他們互相合作。我們希望藉此推廣持續

父母責任的概念，讓父母能以子女的最佳利益為依歸。我們會按情況

考慮加強相關的宣傳及公眾教育工作。 
 
我們十分重視家庭福利，並致力透過遍布全港的 65 間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和兩間綜合服務中心，提供服務以配合需要。現時，我

們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及補救性的福利服務，包括家庭生活教育及

親子教育，加強離婚人士的個人和家庭抗逆力的小組及活動，以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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